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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津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津理工审计〔2019〕6号 
 

 

 
关于印发修订后的《天津理工大学固定资产 

审计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机关处室、直属单位：                              

修订后的《天津理工大学固定资产审计实施办法》已经分管

校领导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9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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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理工大学固定资产审计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固定资产审计工作，保证审计工作质

量，根据《天津市教育系统固定资产审计实施办法》《天津理工大

学内部审计工作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和

《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固定资产》中所规定的固定资产。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审计处、内部审计人员依法对学校及

其所属单位固定资产审批控制、增减变化、管理以及使用的真实

性、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的审查和评价活动。 

第四条  固定资产审计的目的是保障资产的安全完整，促进

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监督经营性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五条  固定资产审计内容主要包括：固定资产管理情况、

新增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处置、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结存和

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等内容。 

第六条  对固定资产管理情况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 是否实施归口管理； 

（二） 是否对固定资产实行采购、保管职责分离管理； 

（三） 是否建立固定资产的增减可行性论证和审批、招标采

购、合同检查、验收入库、财务核算、建卡登记、使用保养、效

益考核、盘点清查、损失赔偿、账物核对以及调剂、出租、出借

等内部管理制度； 

（四） 建立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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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执行。 

第七条  对新增固定资产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新增固定资产是否列入当年预算计划，专控商品是否

按规定进行报批； 

（二）对大型仪器、设备和贵重物品等的购置，是否经过可

行性论证，审批手续是否齐全，程序是否合规； 

（三）新增固定资产的资金来源是否符合规定，账务处理是

否及时、合规，计价是否正确； 

（四）新增固定资产的购置程序和配置标准，是否符合有关

规定； 

（五）对建筑物和构筑物是否及时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了竣

工决算和决算审计，是否及时办理了房屋资产登记、移交、接收

等手续并进行了账务处理； 

（六）划拨或受赠固定资产，是否有合理的价值依据，手续

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及时按规定进行了账务处理。 

第八条  对固定资产处置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报废、报损的固定资产审计内容： 

1.是否属于按照规定的使用年限、陈旧老化程度淘汰，以及

无法正常运行和使用的设备。 

2.手续是否齐全完备，是否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3.作价是否合理，是否有鉴定； 

4.残值变价收入是否如实入账，是否按有关规定上缴； 

5.盘亏固定资产是否属实，盘亏原因是否合理，责任是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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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账务处理是否合规。 

（二） 出售、出让、转让和置换的固定资产审计内容： 

1.是否属于长期闲置、不适用或不需要的固定资产； 

2.是否按有关规定程序进行报批； 

3.是否经过资产评估鉴定，作价是否合理，账务处理是否合

规； 

4.取得的收入是否按有关规定上缴。 

（三）对外投资的固定资产审计内容： 

1.是否进行了科学论证、资产评估和民主决策； 

2.是否按有关规定程序进行报批； 

3.是否有完善的合同协议； 

4.投资收益是否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四）无偿调拨（划转）和捐赠的固定资产审计内容： 

1.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是否报经有关部门审批； 

2.调拨清单中所列项目、品名、数量、价值，是否与实物相

符； 

3.是否有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或受赠方上级管理部门出

具的证明； 

4.是否及时按规定进行了账务处理。 

第九条  对固定资产折旧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 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是否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是否合规； 

（三） 折旧额计提及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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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对固定资产结存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核查固定资产的实存，审查账、物是否相符，核实固

定资产是否真实、完整； 

（二）验证固定资产的所有权，是否为单位实际拥有； 

（三）核定固定资产的数量和价值，审查固定资产增减变动

的账务处理是否合规。 

第十一条  对固定资产使用效率审计的主要内容： 

（一）分析固定资产使用效益指标，如固定资产产值率（总

产值/学生总数）、学生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率（固定资产平均总值/

学生总数）、固定资产更新率（当年新增固定资产/年固定资产平

均总值）等； 

（二）分析固定资产结构，即根据固定资产账和其他资料，

分析统计各类的比重、结构变化，从而评价固定资产配置的优劣。    

第十二条  审计处在实施固定资产审计时，有权要求被审计

部门、单位积极配合，并限期提供下列资料： 

（一）固定资产管理的有关制度； 

（二）固定资产实物台账、卡和增减审批单； 

（三）固定资产定期盘存表和变动或调整明细表； 

（四）与固定资产管理和核算有关的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  审计处在实施固定资产审计过程中，应当实地核

查固定资产，以证明会计资料中的固定资产是否真实，固定资产

增减的会计处理是否合规、合法。 

第十四条  审计处对固定资产计算机应用系统进行审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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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要求提供审计监督和评价所需要的计算机应用系统软件、硬件

设置和系统的基本功能等技术资料和原始数据。 

第十五条  审计处对学校及所属固定资产进行审计时，应当

按照《中国内部审计准则》和《天津理工大学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组织实施。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天津理工大学固定

资产审计实施办法》（津理工审〔2005〕2号）同时废止。 

 

 

 

 

 

 

 

 

 

 

 

 

 

 

 

天津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2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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